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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地点：广州保税区保盈南路22号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红星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44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284,994,7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6.949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4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937,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本总额的3.039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272,307,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3.968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

的0.058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687,33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2.9804%。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共13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687,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2.9804%。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954,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

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97,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85%；反对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0%；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5%。

2、《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978,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20,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725%；反对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2%；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杨蓉律师、祖岳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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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的180名激励对象中，28
名激励对象因子公司层面绩效考核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可解除限售比例为80%。对应满足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2,992份，剩余

不满足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23,248份股票期权将被注销。对应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2,992股，剩余不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23,248股限制性股票将

被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2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3,248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23,248
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

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

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申报材料邮寄、登记地址：广州保税区保盈南路22号

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3:30-18:00）。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联系人：曾杨清

联系电话：020-82211188-2885
传真号码：020-82210929
邮政编码：510730
邮箱：stock@delton.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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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
112,557,534

24.68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总经理WANG HONGQI（王洪琦）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龚虹嘉先生、独立董事裴端卿先生和罗明生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代）李旭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和法务顾问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81,560
比例（%）

97.7114

反对

票数

2,507,474
比例（%）

2.2277

弃权

票数

68,500
比例（%）

0.060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63,960
比例（%）

97.6957

反对

票数

2,423,174
比例（%）

2.1528

弃权

票数

170,400
比例（%）

0.151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63,960
比例（%）

97.6957

反对

票数

2,434,174
比例（%）

2.1626

弃权

票数

159,400
比例（%）

0.1417
4、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79,260
比例（%）

97.7093

反对

票数

2,503,374
比例（%）

2.2240

弃权

票数

74,900
比例（%）

0.066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66,260
比例（%）

97.6978

反对

票数

2,431,974
比例（%）

2.1606

弃权

票数

159,300
比例（%）

0.141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65,360
比例（%）

97.6970

反对

票数

2,422,374
比例（%）

2.1521

弃权

票数

169,800
比例（%）

0.150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48,460
比例（%）

97.6820

反对

票数

2,439,274
比例（%）

2.1671

弃权

票数

169,800
比例（%）

0.150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担保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50,060
比例（%）

97.6834

反对

票数

2,537,374
比例（%）

2.2542

弃权

票数

70,100
比例（%）

0.062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50,060
比例（%）

97.6834

反对

票数

2,433,674
比例（%）

2.1621

弃权

票数

173,800
比例（%）

0.154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刘斯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2025-053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召开十一届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和十一届七次临时监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正常
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具体详见公司公告：2024-051、
052、053。

后公司使用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人民币单位结
构性存款DWJCSH25064，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5日赎回上述产品，收回本金1.2亿元，获得
收益347,178.08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人民币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DWJC ⁃SH25064

受托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产品金额
（万元）

12,000

起息日

2025/10/16

到期日

2025/12/15

年 化 收
益 率
（%）

1.76

赎回金额
（万元）

12,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34.72

公司已全部赎回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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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288号双汇总部大楼一楼报告厅。

(四)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6:00。
(五)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宏伟先生。

(七)会议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8人，代表股份2,522,115,07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95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2,437,692,2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0.358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517人，代表股份 84,422,
8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19人，代表股份84,788,38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2%。

(二)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选人、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

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84,594,939股，反对 107,645股，弃权 85,8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594,9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718%，反对 107,6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0%，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出席本次股东会并持有公

司股份的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亦未代理

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37,326,692股，不计入该议案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21,929,7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24,718股，反对115,758股，弃权74,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4.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30,2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948,031股，反对99,345股，弃权67,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879,331股，反对154,045股，弃权81,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增选周建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515,989,714股，反对 6,055,262股，弃权 7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663,0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2.7757%，反对 6,05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6%，弃权7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靳明明、郭旭。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5-36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30
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18日

5亿元~10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362.92万股

1.18%
47,850.09万元

8.34元/股~16.5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自筹资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
得的超募资金/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42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30日、2024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1.42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1.3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当在事实
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15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43,629,1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8%，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22%，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52元/股，最低价为 8.34元/股，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8,500,
941.1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68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周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15日的交易时间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4名，代表股份483,064,19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049%（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8日，公司总股本

为 700,000,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20,268股，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4,250,000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7,479,800股，上述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5,149,932股，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表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3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名，代表股份89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99%。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0名，代表股份 890,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0名，代表股份89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刘恬宁、丁艺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 案
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

股 份 数 量
（股）

482,831,999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99.9519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219,700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0.0455

弃权

股 份 数
量（股）

12,500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0.0026

表 决
结果

通过

2.00

3.00

4.00

5.00

《关于以结构性
存款等资产进行
质押向银行申请
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
公 司 2026 年 度
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相应
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关于为客户银
行融资用于购买
公司产品提供保
证 金 担 保 的 议

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82,793,999

482,791,699

482,779,099

482,818,899

99.9441

99.9436

99.9410

99.9492

221,800

224,000

233,400

229,400

0.0459

0.0464

0.0483

0.0475

48,400

48,500

51,700

15,900

0.0100

0.0100

0.0107

0.0033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 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关于以结构性存款
等资产进行质押向
银行申请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 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相应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为客户银行融
资用于购买公司产
品提供保证金担保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658,000

620,000

617,700

605,100

644,9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73.9160

69.6473

69.3889

67.9735

72.4444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219,700

221,800

224,000

233,400

229,4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24.6798

24.9157

25.1629

26.2188

25.7695

弃权

股 份 数
量（股）

12,500

48,400

48,500

51,700

15,9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1.4042

5.4370

5.4482

5.8077

1.78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恬宁、丁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113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0.02%
60.0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谷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8351031386H□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757570881W□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宁波谷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谷洋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谷洋投资于2025年
12月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 60.02%减少至 60.00%，其权益触及
5%、1%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 波 谷 洋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 谷 海 运 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379.4444

120,668.2881
126,047.7325

变 动 前 比 例
（%）

2.56%

57.46%
60.02%

变动后股数（万
股）

5,335.5044

120,668.2881
126,003.7925

变动后比例
（%）

2.54%

57.46%
60.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__/_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15-2025/12/15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

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 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
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法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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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唐延路45号陕西投资大厦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97人，代表股

份3,091,775,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7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3,067,
014,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87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4人，代表股份24,76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603%。

3．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394人，代表股份24,761,7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4人，代表股份 24,761,
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3％。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到现场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3,090,593,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反对 826,
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3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3,579,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57%；反对82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95%；弃权3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9%。

（二）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88,843,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2%；反对 2,04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1%；弃权 88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1,82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591%；反对2,04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51%；弃权8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58%。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闫思雨律师、郭蔚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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